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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52         证券简称：苏垦农发        公告编号：2017-011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

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对象名称：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种业”）。 

 投资金额：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大华种业集团改扩建项目”

相关的募集资金 13,227.76 万元及利息。本次增资完成后，大华种业的注册资本

将由 2亿元增至 3.3 亿元，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增资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出具《关于江苏省农

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核查

意见》，对公司本次增资事项无异议。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522号”文《关于核准江苏

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6,000万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2,288,452,000.00 元。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拟将上述募集资金用于以

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

元） 

募集资金投资

额（万元） 
项目备案情况 



2 

1 
百万亩农田改造建设项

目 
169,084.08 166,767.17 

苏发改农经发

[2015]218号 

2 
大华种业集团改扩建项

目 
14,822.76 13,227.76 

苏发改农经发

[2015]226号 

3 
农业科学研究院建设项

目 
9,517.37 9,317.37 

苏发改农经发

[2015]225号 

4 农业信息化建设项目 9,532.90 9,532.90 
苏发改农经发

[2015]227号 

5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 

合计 232,957.11 228,845.20 —— 

其中，“大华种业集团改扩建项目”将由大华种业负责具体实施。 

二、募集资金增资事项的基本情况 

1、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大华种业集团改扩建项目”相关的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金额情况如下： 

专户银行名称 
对应募投

项目 
账户 

初始存放金额

（元） 
截止日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 

大华种业

集团改扩

建项目 

930101552000601952   132,277,600.00  132,496,525.82  

注：截止日余额为募集资金净额减去专户工本费、手续费，加上活期利息后

得出的金额。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大华种业集团改扩建项目”的实际投资

金额为 152.54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占总投

资的比

例(%) 建设投资 

软件开

发与实

施 

其他

费用 

铺底流

动 

资金 

合  计 

大华种业集团

改扩建项目 
14,822.76  137.30  15.24  152.5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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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大华种业集团改扩建项目”的顺利开展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13,227.76万元及利息对

大华种业增资，其中 1.3亿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资金及利息计入资本公积，增

资资金由大华种业专户存储，全部用于“大华种业集团改扩建项目”的实施。增

资完成后，大华种业注册资本将达到 3.3亿元，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项目

前期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在增资完成后予以置换。 

2、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218 号长安国际中心 17 楼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608942709X 

法定代表人 江玉明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农作物种子的生产、加工、销售（按许可证经营），糖

的销售，为农垦系统的企业组织农药、化肥。 

一般经营项目：农作物品种研发、技术试验、农副产品、种子加工设

备、种子检验仪器、包装材料的销售，种子设备安装，技术培训，信

息服务。 

营业期限 1993 年 7 月 30 日起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大

华种业的总资产为 75089.75 万元，净资产为 56118.19 万元，2016 年度净利润

为 7633.21 万元。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本次以募

集资金对大华种业进行增资用于“大华种业集团改扩建项目”，是为按计划实施

募投项目而增资，有利于满足募投项目资金需求，降低项目投资成本，保障募集

资金项目的顺利实施，改善子公司资产结构。本次增资完成后，全资子公司的资

金实力和经营能力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有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和长远规划。 

四、本次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为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大华种业将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后续公司、大华



4 

种业将与保荐机构、银行共同订立《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该笔资金进行监 

管。公司和大华种业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

金。 

五、专项意见 

1、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大华种业增资用

于“大华种业集团改扩建项目”的建设，有利于稳步推进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进

程，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13,227.76 万元及利息对全资子公司江苏

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实施。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大华种业增资用于募投项目实

施，符合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计划，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增资事宜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大华种业是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公司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大华种业获得上述

募集资金增资款后，将用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大华种业

集团改扩建项目”的建设，并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实行专款专用。本次增

资事宜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使用募集资金 13,227.76 万元及利息对大华种业增资用于募投项目实施。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大华种业增资，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之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的需要；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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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

的有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保荐机构对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

司大华种业增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二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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